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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
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申請立案標準作業流程圖 

 

作業階段 作 業 流 程 作業期限 

前置作業 

一、先至工商發展處使用管理科辦理使用執照用途變更

取得「課後照顧中心」使用執照。 

二、同時送消防設備圖至消防局辦理消防設備審查。 
略 

收件 

 

隨到隨辦 

預審 

 

10 天 

會勘 

 

15 天 

發照 
 

7 天 

登錄建檔 

 

 

填寫「申請書」 

收件 

 
書面審核計畫書

(一式三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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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補正(退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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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部缺失電話
連絡請業者 
資料補正 

不符合 

排定會勘時間 

 至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
中心資料庫登錄建檔 

簽辦核發證書 

 
民眾至網站 
下載申請書 


